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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考生：
您好！首先感谢您关注并报考安徽高等研究院科研项目与人才培养项目。
为了帮助您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现将本专项计划的核心优势与特殊管理规定向您进行正式告知。请您在签字确认前仔细阅读。
一、专项计划优势
1.资源保障优势：本专项配备专项政府奖学金（按现行政策具体标准为博士生5000元/月，硕士生3000元/月），在生活补助方面优于普通计划学生。
2.导师团队优势：本专项研究生培养实行“双导师制”或“导师组制”，由校内导师与行业/企业专家联合指导。
3.培养平台优势：本专项研究生定向进入联合培养单位进行科研与实践，具有确定的实习实践机会和课题资源。
4.就业支持优势：本专项研究生培养过程与联合培养单位紧密对接，在就业推荐、联合培养单位招聘时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择业权。
二、特殊管理规定
1.通过专项计划被录取后，专项研究生学籍纳入专项计划统一管理。
2.专项研究生必须在满足本专业适用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本专项培养计划的前提下，方可申请毕业和学位。未完成专项特定培养环节（如学位论文开题、专业实践）者，不得毕业。
3.本专项遵循“专项进、专项出”原则，除因被动退学外，在读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兴趣改变、就业意向变化、导师变动等）申请退出本专项。
4.本专项无直接配套的博士招生专项计划，专项硕士研究生如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意愿，须在联合培养单位书面同意的前提下，使用本专项当年度博士招生计划参与硕博连读招生考核（继续在本专项内作为博士研究生培养），或完成本专项硕士阶段学业后，按普通招考方式另行报考。
4.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必须与专项研究方向紧密相关，须结合联合培养单位实际项目需求确定，并经校企双方导师共同认可。
三、个人承诺与确认
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报考知情告知书的全部内容。
本人确认：
1.本人知晓本专项的资源优势，并申请进入该专项培养计划。
2.本人充分了解上述本专项特殊管理规定，理解并同意遵守。
3.本人承诺，若被录取为专项计划研究生，将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不因个人原因提出违背上述约束条款的申请，如有违反，本人自愿承担一切责任。
本人手抄第3点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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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本人签字：                           

考生身份证号：                           


日期：_ ___年____月____日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考生本人、校内培养单位、研究生院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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